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麗香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王亭婷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代  理  人  謝翰儀  

債  權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代  理  人  王楷評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0

0、00樓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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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戴安妤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

限制：（一）不得為奢靡浪費、賭博、金錢借貸及投資金融商品

之行為。（二）不得購買不動產，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出國旅

遊及住宿四星級以上飯店等消費行為。（三）不得搭乘計程車、

高鐵及飛機等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或緊急者不在此限。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

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

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

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

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

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

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

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

債條例)第60條第1、2項及第6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16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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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113年6月19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

在卷可參。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

3年9月2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104號函，命

債權人於文到10日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逾期不為確答

者，即視為同意。結果除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富邦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債權人均同意或逾期不為

確答而視為同意。上開同意及視為同意之債權人超過已申報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亦超

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2分之1，達到75.67%，

有上開本院函、送達證書及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則依前

揭規定，應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

三、經查：

　㈠債務人現受僱於早餐店，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0

00元，並兼職從事便當店及打掃臨時工，每月平均收入為1

2,560元，有其提出之切結書、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

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35,560元【計算式：23000＋12560

＝35560】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償債能

力之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

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就前項第3款必要支出

所表明之數額，與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必要生活

費用數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

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

一部或全部者，亦同，為消債條例第43條第7項所明定。債

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

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3,000元，雖

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金額未逾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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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

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本件債務人陳報目前扶養一

子，其子於112年無申報所得，名下亦無財產，堪認有受扶

養之必要，因債務人之配偶已死亡，故其子之扶養義務應由

債務人單獨負擔，其子每月領有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教育補助1,75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親屬系統表、受扶養人領取補助之郵局存摺明細及戶籍謄本

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

核算標準，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5,326元【計算

式：00000－0000＝15326】，債務人主張其每月負擔之扶養

費僅13,000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13,000元列計其應負擔

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名下有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上開保單

解約金合計為326,485元，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國泰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7日國壽字第1130072282號函、宏泰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宏壽法字第1130005892

號函、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日凱壽客一字

第1132010836號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

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30801006號函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壽險契服乙字第1130008001號函附卷

可稽。債務人每月收入35,56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

13,000元及扶養費13,000元，餘5,560元【計算式：00000－

00000－00000＝】，債務人已將此一餘額全數用以履行更生

方案，且同意將上開保單價值攤提入更生方案，從而可提高

每月清償數額為8,000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更生方案已獲債權人可決，且又無消債條例

第63條所定其他應不予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依消債條例

第62條第2項規定，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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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8,000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7.03%。

5.債務總金額：8,187,709元。

6.清償總金額：576,000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

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

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

每期清償金

額

6年清償總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1,187,517 1,160 83,520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574,122 561 40,392

3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437,350 427 30,744

4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955,825 934 67,248

5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 196,127 192 1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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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6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808,029 790 56,880

7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605,324 2,546 183,312

8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

824,288 805 57,960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599,127 585 42,120

總

計

8,187,709 8,000 576,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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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限制：（一）不得為奢靡浪費、賭博、金錢借貸及投資金融商品之行為。（二）不得購買不動產，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出國旅遊及住宿四星級以上飯店等消費行為。（三）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飛機等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或緊急者不在此限。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1、2項及第6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16號裁定自民國113年6月19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104號函，命債權人於文到10日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逾期不為確答者，即視為同意。結果除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債權人均同意或逾期不為確答而視為同意。上開同意及視為同意之債權人超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亦超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2分之1，達到75.67%，有上開本院函、送達證書及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則依前揭規定，應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
三、經查：
　㈠債務人現受僱於早餐店，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000元，並兼職從事便當店及打掃臨時工，每月平均收入為12,560元，有其提出之切結書、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35,560元【計算式：23000＋12560＝35560】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償債能力之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就前項第3款必要支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一部或全部者，亦同，為消債條例第43條第7項所明定。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3,000元，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金額未逾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本件債務人陳報目前扶養一子，其子於112年無申報所得，名下亦無財產，堪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因債務人之配偶已死亡，故其子之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單獨負擔，其子每月領有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教育補助1,75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屬系統表、受扶養人領取補助之郵局存摺明細及戶籍謄本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5,326元【計算式：00000－0000＝15326】，債務人主張其每月負擔之扶養費僅13,000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13,000元列計其應負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名下有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上開保單解約金合計為326,485元，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7日國壽字第1130072282號函、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宏壽法字第1130005892號函、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日凱壽客一字第1132010836號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30801006號函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壽險契服乙字第1130008001號函附卷可稽。債務人每月收入35,56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3,000元及扶養費13,000元，餘5,56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債務人已將此一餘額全數用以履行更生方案，且同意將上開保單價值攤提入更生方案，從而可提高每月清償數額為8,000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更生方案已獲債權人可決，且又無消債條例第63條所定其他應不予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8,000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7.03%。
5.債務總金額：8,187,709元。
6.清償總金額：576,000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87,517

		1,160

		83,520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122

		561

		40,392



		3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7,350

		427

		30,744



		4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5,825

		934

		67,248



		5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127

		192

		13,824



		6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8,029

		790

		56,880



		7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605,324

		2,546

		183,312



		8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24,288

		805

		57,960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9,127

		585

		42,120



		總計

		


		8,187,709

		8,000

		576,00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麗香  



代  理  人  王亭婷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代  理  人  謝翰儀  

債  權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代  理  人  王楷評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戴安妤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

限制：（一）不得為奢靡浪費、賭博、金錢借貸及投資金融商品

之行為。（二）不得購買不動產，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出國旅

遊及住宿四星級以上飯店等消費行為。（三）不得搭乘計程車、

高鐵及飛機等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或緊急者不在此限。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

    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

    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

    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

    ，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

    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

    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

    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

    條例)第60條第1、2項及第6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16號裁定

    自民國113年6月19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

    在卷可參。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

    3年9月2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104號函，命

    債權人於文到10日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逾期不為確答

    者，即視為同意。結果除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富邦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債權人均同意或逾期不為

    確答而視為同意。上開同意及視為同意之債權人超過已申報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亦超

    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2分之1，達到75.67%，

    有上開本院函、送達證書及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則依前

    揭規定，應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

三、經查：

　㈠債務人現受僱於早餐店，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00

    0元，並兼職從事便當店及打掃臨時工，每月平均收入為12,

    560元，有其提出之切結書、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

    憑，堪信為真實，爰以35,560元【計算式：23000＋12560＝35

    560】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償債能力之

    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

    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

    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

    、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就前項第3款必要支出所表

    明之數額，與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

    數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未逾

    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一部

    或全部者，亦同，為消債條例第43條第7項所明定。債務人

    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健保

    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3,000元，雖未提

    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金額未逾衛生福利部所公

    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17,0

    76元，應屬可採。其次，本件債務人陳報目前扶養一子，其

    子於112年無申報所得，名下亦無財產，堪認有受扶養之必

    要，因債務人之配偶已死亡，故其子之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

    單獨負擔，其子每月領有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教育補

    助1,75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屬系

    統表、受扶養人領取補助之郵局存摺明細及戶籍謄本在卷可

    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

    準，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5,326元【計算式：0000

    0－0000＝15326】，債務人主張其每月負擔之扶養費僅13,000

    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13,000元列計其應負擔之扶養費數

    額。

　㈢債務人名下有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上開保單

    解約金合計為326,485元，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國泰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7日國壽字第1130072282號函、宏泰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宏壽法字第1130005892

    號函、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日凱壽客一字

    第1132010836號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

    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30801006號函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壽險契服乙字第1130008001號函附卷

    可稽。債務人每月收入35,56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

    13,000元及扶養費13,000元，餘5,560元【計算式：00000－0

    0000－00000＝】，債務人已將此一餘額全數用以履行更生方

    案，且同意將上開保單價值攤提入更生方案，從而可提高每

    月清償數額為8,000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更生方案已獲債權人可決，且又無消債條例

    第63條所定其他應不予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依消債條例

    第62條第2項規定，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

    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8,000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7.03%。 5.債務總金額：8,187,709元。 6.清償總金額：576,000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87,517 1,160 83,520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122 561 40,392 3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7,350 427 30,744 4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5,825 934 67,248 5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127 192 13,824 6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8,029 790 56,880 7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605,324 2,546 183,312 8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24,288 805 57,960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9,127 585 42,120 總計  8,187,709 8,000 576,00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麗香  


代  理  人  王亭婷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代  理  人  謝翰儀  
債  權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代  理  人  王楷評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戴安妤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限制：（一）不得為奢靡浪費、賭博、金錢借貸及投資金融商品之行為。（二）不得購買不動產，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出國旅遊及住宿四星級以上飯店等消費行為。（三）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飛機等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或緊急者不在此限。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1、2項及第6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16號裁定自民國113年6月19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104號函，命債權人於文到10日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逾期不為確答者，即視為同意。結果除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債權人均同意或逾期不為確答而視為同意。上開同意及視為同意之債權人超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亦超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2分之1，達到75.67%，有上開本院函、送達證書及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則依前揭規定，應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
三、經查：
　㈠債務人現受僱於早餐店，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000元，並兼職從事便當店及打掃臨時工，每月平均收入為12,560元，有其提出之切結書、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35,560元【計算式：23000＋12560＝35560】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償債能力之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就前項第3款必要支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一部或全部者，亦同，為消債條例第43條第7項所明定。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3,000元，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金額未逾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本件債務人陳報目前扶養一子，其子於112年無申報所得，名下亦無財產，堪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因債務人之配偶已死亡，故其子之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單獨負擔，其子每月領有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教育補助1,75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屬系統表、受扶養人領取補助之郵局存摺明細及戶籍謄本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5,326元【計算式：00000－0000＝15326】，債務人主張其每月負擔之扶養費僅13,000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13,000元列計其應負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名下有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上開保單解約金合計為326,485元，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7日國壽字第1130072282號函、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宏壽法字第1130005892號函、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日凱壽客一字第1132010836號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30801006號函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壽險契服乙字第1130008001號函附卷可稽。債務人每月收入35,56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3,000元及扶養費13,000元，餘5,56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債務人已將此一餘額全數用以履行更生方案，且同意將上開保單價值攤提入更生方案，從而可提高每月清償數額為8,000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更生方案已獲債權人可決，且又無消債條例第63條所定其他應不予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8,000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7.03%。
5.債務總金額：8,187,709元。
6.清償總金額：576,000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87,517

		1,160

		83,520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122

		561

		40,392



		3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7,350

		427

		30,744



		4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5,825

		934

		67,248



		5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127

		192

		13,824



		6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8,029

		790

		56,880



		7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605,324

		2,546

		183,312



		8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24,288

		805

		57,960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9,127

		585

		42,120



		總計

		


		8,187,709

		8,000

		576,00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黃麗香  



代  理  人  王亭婷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尚瑞強  

代  理  人  謝翰儀  

債  權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代  理  人  王楷評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00、00樓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代  理  人  戴安妤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宗義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會議可決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限制：（一）不得為奢靡浪費、賭博、金錢借貸及投資金融商品之行為。（二）不得購買不動產，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出國旅遊及住宿四星級以上飯店等消費行為。（三）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飛機等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或緊急者不在此限。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經可決者，法院應為認可與否之裁定；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1、2項及第6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216號裁定自民國113年6月19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104號函，命債權人於文到10日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逾期不為確答者，即視為同意。結果除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外，其餘債權人均同意或逾期不為確答而視為同意。上開同意及視為同意之債權人超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亦超過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2分之1，達到75.67%，有上開本院函、送達證書及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則依前揭規定，應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

三、經查：

　㈠債務人現受僱於早餐店，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000元，並兼職從事便當店及打掃臨時工，每月平均收入為12,560元，有其提出之切結書、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35,560元【計算式：23000＋12560＝35560】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償債能力之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就前項第3款必要支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相符者，毋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未逾該必要生活費用數額，經債務人釋明無須負擔必要支出一部或全部者，亦同，為消債條例第43條第7項所明定。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3,000元，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金額未逾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本件債務人陳報目前扶養一子，其子於112年無申報所得，名下亦無財產，堪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因債務人之配偶已死亡，故其子之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單獨負擔，其子每月領有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教育補助1,75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屬系統表、受扶養人領取補助之郵局存摺明細及戶籍謄本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負擔之扶養費為每月15,326元【計算式：00000－0000＝15326】，債務人主張其每月負擔之扶養費僅13,000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13,000元列計其應負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名下有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上開保單解約金合計為326,485元，有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7日國壽字第1130072282號函、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23日宏壽法字第1130005892號函、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日凱壽客一字第1132010836號函、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30801006號函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7日壽險契服乙字第1130008001號函附卷可稽。債務人每月收入35,560元，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13,000元及扶養費13,000元，餘5,56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債務人已將此一餘額全數用以履行更生方案，且同意將上開保單價值攤提入更生方案，從而可提高每月清償數額為8,000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更生方案已獲債權人可決，且又無消債條例第63條所定其他應不予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爰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8,000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7.03%。 5.債務總金額：8,187,709元。 6.清償總金額：576,000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87,517 1,160 83,520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122 561 40,392 3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7,350 427 30,744 4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5,825 934 67,248 5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6,127 192 13,824 6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8,029 790 56,880 7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605,324 2,546 183,312 8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824,288 805 57,960 9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9,127 585 42,120 總計  8,187,709 8,000 576,000 



　　　　　　　　



